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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约》

内容概要

《生命之约:中国戏曲本体新论》主要表现为：选题新，立意新，运用的论证方法和使用的理论工具较
新三方面。其书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具有实实在在的价值。它填补了中国戏曲本体论研究的空白，拓展
了中国戏曲研究的新视阈，提供了研究中国戏曲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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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友峰，博士，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编辑部主任。1969年出生于安徽
省毫州市，2000年师从戏曲史论家周育德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而后考入南开大学，师从彭修银先生攻
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戏剧美学。在全国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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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戏曲：永远的诱惑永远的谜第一章 戏曲本体的现代阐释  第一节 古代戏曲本体意识的历史沿革  
 一、以诗、词为主的曲体论    二、以“意趣”为主的情真论    三、以李调元为代表的“戏曲——现实
”同构论  第二节 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何谓“戏曲”？      一、戏曲原型之一：“娱神”的宗教仪礼  
 二、戏曲原型之二：娱人的成人“游戏”    三、戏曲作为“游戏”与“宗教仪礼”的双重品性  第三
节 戏曲之为“存在”    一、戏曲存在的双重性    二、戏曲存在的历史性    三、戏曲存在的此在性    四
、戏曲存在的社会性    五、戏曲存在的隐喻性和符号性  第四节 戏曲外在形式的固化和主体精神的消
蚀    一、戏曲形式的符号化和观念化    二、人物的弱化与人性的颓化第二章 戏曲艺术与人之生命存在  
第一节 戏曲——“人”的艺术    一、人对现实束缚的解脱和对身心自由的追求    二、人之心灵的诉求
与现实欲望的外化    三、人之生命的复现和易逝时间的复归  第二节 戏曲：一个真诚而庄严的“骗局
”    一、一个与现实时空交互存在的世界    二、一个符号构置的纯粹主体性的时空    三、走进与体悟
另一世界的途径和方式  第三节 戏曲：对现实苦难征服的艺术    一、通过“距离”对苦难“美”化    二
、通过歌舞对情感稀释    三、通过舞台虚拟对现实生命超越  第四节 戏曲：人发现自我和展现自我的
艺术    一、演出过程：戏曲文学进入此在的活动    二、表演：主体自我生命精神的外现    三、舞台：
情感支撑的诗意世界第三章   戏曲艺术的审美生成及其审美形态  第一节 戏曲审美意识的生成  第二节 
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对戏曲审美形态的影响    一、由戏曲的晚熟说起    二、对戏曲艺术外在形式
与精神内容的影响    三、对戏曲艺术审美形态的影响  第三节 戏曲内部审美机制对戏曲审美形态的影
响    一、叙述性文学与戏曲形成之关系    二、叙述性对戏曲审美机制的决定作用    三、叙述性对戏曲
艺术审美形态的影响  第四节 戏曲审美欣赏的三种精神类型    一、“观光者”：审美愉悦的享受者    二
、“流浪者”：精神解脱的寻觅者    三、“安居者”：精神家园的沉思者和构建者第四章 戏曲艺术与
民族意识  第一节 戏曲：华夏民族的精神仪式    一、诗意的“乡村之约”      二、庆典的特有形式和“
节日”的共时品格    三、在个体与群体、现实与历史之间  第二节 戏曲审美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相互影
响    一、“圆”的艺术与圆融的民族意识    二、男性视角与戏曲舞台上女性主体的缺失    三、“柔韧
”的生存与“刚性”的毁灭——“男旦”现象引起的对民族精神的反思  第三节 想象与权利：戏曲对
民族意识的“教化”功能    一、对戏曲“教化”的再认识    二、戏曲艺术在“想象共同体”形成中的
作用    三、“隆恩”与“重负”：戏曲政治化演变的结果  第四节 夕阳下的沉迷：戏曲的“守成”与
“突围”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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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戏曲本体的现代阐释当人们称哲学为“黄昏后起飞的猫头鹰”时，其实包含两层意思：即任何
事物（包括艺术）在其走向成熟之后，必然走向哲学性的探讨和总结；同时，亦只有在具体事物（包
括艺术）走向成熟之后，哲学才能对其做出深刻而全面的探讨和总结。从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也不难看
出，当具体的艺术形态在自己独具的界域内经过艰难的创生、发展、演变并逐渐走向成熟之日，也是
哲学逐渐显现、介入并进行总结之时。中国戏曲艺术已历两干余年，宋元时期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戏剧
形态，历经明、清时期的发展日益成熟。至近、现代，戏曲的演出规模、演出体制和管理模式已十分
完备，表演方法、舞台形态已达到炉火纯青、尽善尽美的地步，并逐渐走向模式化、观念化，“后戏
曲时代”已经来临。因而，如何拨开千年的迷雾，抛却遮蔽戏曲本原的外在形态，直逼戏曲之魂，对
其做出追根溯源的发问和形而上的哲学总结，已成为戏曲研究的时代主题。戏曲本体论就是对戏曲艺
术进行哲学分析和哲学总结的一部分，它观照的对象不仅是戏曲外在形态和有关戏曲的感性材料，而
更多关注的是戏曲的精神和灵魂，戏曲存在的意义、戏曲与生命的联系以及戏曲与社会存在的内在关
系。戏曲本体的现代阐释，就是对戏曲作为艺术的本原和本质的发掘；对戏曲之为存在的依据、价值
和意义，对戏曲存在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对戏曲存在的双重性和此在性的追问；对戏曲与此在生命的
联系、戏曲与主体意识关系的探讨。在历史遗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戏曲史料中，在数以百计的“曲论”
、“剧论”中，古代先人们并没有留下明确的“戏曲本体论”的范畴和概念，也没有对戏曲本体做出
专门的发问和探索，但这并不意味古代先人没有戏曲本体的意识。相反，在古代曲论家的若干论著中
，戏曲本体意识时有显现。任何理论研究都不是空穴来风，均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承继性和历史延续性
，我们不能“绕过”前人的成果构拟戏曲本体论，而只能“通过”前人的成果构拟戏曲本体论。因而
，在对戏曲本体进行阐释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前人的曲论著作和散见的戏曲史料中体现出的戏曲本体
意识，概要性地做出学术清理。第一节古代戏曲本体意识的历史沿革在古代较为完整的戏曲论著和零
花碎玉般散见的文献材料中，已经存在诸多具有着一定戏曲本体意识的论述。但这些论述多是零散的
、不系统的，且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把戏曲艺术的某一特
征或外在形态看作是戏曲的本原和本质，并没有对戏曲艺术做出追根溯源的发问，尚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和不彻底性，故笔者将其称之为“戏曲本体意识”而非“戏曲本体论”。古代戏曲本体意识有一个
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戏曲本体意识由模糊到清晰逐渐呈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对
戏曲艺术的本质认知逐渐加深和系统化的过程。总归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即以诗词为主的曲体论；
以意趣为主的情真论和“人生即戏，戏即人生’，的“戏曲：现实”同构论。一、以诗、词为主的曲
体论中国戏曲与中国古代诗词有着天然的渊源，所以在古代曲论中不仅把戏曲看作诗词的自然承继，
而且极为强调诗词在戏曲中的作用，把诗词看作戏曲的主体。如明人王世贞在述及杂剧和南戏的形成
时，就明确认为：“曲者，词之变。”并进一步论述道：“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
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旬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
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可见，王世贞不仅把杂剧和南戏看作是古代诗、骚、乐府、绝
句和词的变体，而且从观众对音乐的欣赏习惯和风俗、语言的差异上，指出了古代诗歌演变成杂剧和
南戏的原因，指出戏曲不仅是对诗、词、赋等的承继，而且戏曲的主体就是诗词，是诗、词、赋不同
的表现形式，亦即诗、词、赋的变体。同为明代的曲论大家王骥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六朝
之《玉树》、《金钗》，唐之《霓裳》、《水调》⋯⋯然只是五七诗句，必不能纵横如意。宋词句有
长短，声有次第矣，亦尚限篇幅，未畅入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极之长套，敛之小令，能令听者
色飞，触者肠靡，洋洋洒洒，声篾以加矣！”并认为这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的，“此岂人事，抑天运之
使然哉！”仍然把曲看做诗、词的变体，认为这是“天运”亦即发展规律使然。孟称舜干脆将诗词看
作戏曲之“祖”，即“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余而曲之祖也”，并认为不论北曲或是
南调，并没有优劣上下之分，它们与诗词一样，只是风格不同，“诗三百篇，国风、雅颂，其端正静
好与妍丽逸宕，兴之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优劣分乎？”明人敬一子在《鸳鸯绦记·序》
中记述得更为明确：“词曲非小道也，溯所有来，赓歌五子实为鼻祖，渐变而之三百，之骚辩，之河
西，之十九首，之郊祭铙歌。诸曲又变而之唐，之近体竹枝、杨枝、清平诸词。夫凡此犹诗也，而业
已曰曲、曰词矣。于是又变而之宋之填词，元之剧曲至于今。”并认为诗、词、曲是因因相连、一脉
相承的：“盖诚有于上下数千年间，同一人物，同一性情，同一音声，而其变也，调变而体不变，体
变而意未始变也。”明确指出诗、词、赋、曲在一历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虽有音韵腔调的变化，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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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体格并不会变；即使体格有了一定变化，其原有的意蕴也不会变化。现代曲论家吴梅，也认为
戏曲为诗词的变体，“曲也者，为宋金词调之别体”，并认为：“当南宋词家慢近盛行之时，即为北
调榛莽胚胎之日。”以诗词为主的曲体论，不仅体现在把曲看作是诗词的变体，而且还体现在对古代
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精神的延用上。如宋人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记录了大诗人黄庭坚的一句
话：“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局，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把诗词创作和戏曲创作看作同一原理
。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则认为：“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故有心
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由诗外求歌也。”把“诗
”和“曲”看作是同起于人心，是人的内心情感的外露所致。明代朱有墩则把曲和诗的情感功能看作
是相同的，认为“若其吟咏情性，宣畅湮郁，和乐实友，与古诗又何异耶？”并举曲子【天净沙】为
例，认为曲与古诗“体格虽以古之不同，其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尝不同也”。
强调了曲与诗具有同样的审美感兴功能和社会功能。徐渭则认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
，拈叶止啼，情防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
，愤而眦裂，哀而酸鼻，恍若与人即席挥尘，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摩情弥真则动人弥
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曲为甚。”并认为作曲应“此直天机自动，触物发隋，以启其下段之情，默
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明代臧懋循则认为：“自风雅变而为乐府，为词为曲，无不各
臻其至，然其妙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已。”王骥德认为，曲源于诗词而又超越于诗词，“诗不如词
，词不如曲”，主要是因为“曲”比“词”更接近生活，贴近人的情感，“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
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而“曲则唯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
可也”，所以，王骥德曰：“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但在曲所遵循的美学精神上，则认为曲和
词实际上是“共尊一道”：“沧浪以禅喻诗，其言：‘禅道在妙悟，诗道亦然。为悟乃为当行，乃为
本色。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又
云：‘须以大乘正法眼为宗，不可令堕入声闻辟支之果。’知此说者，可与语词道矣。”又曰：“作
小令与五七言绝句同法，要蕴藉，要无衬字，要言简而趣味无穷。”明末戏曲理论家祁彪佳观点与此
基本相同，他认为，诗如果不能起到兴、观、群、怨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就不是真正的“诗”，
而曲的这种功能比诗更为强大。同样，曲在展现主体性情、抒发主体情感方面，比诗更能感人至深、
发人深省，他认为：“盖诗道人性情，而能道人者莫如曲。”“自古感人至深，而动人之切，无过于
曲者也。”认为曲远远超出诗词之上，而可与古乐相媲美，甚至是直接承继“古诗”神韵的结果：“
故人以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而余则以为今之曲即古之诗，以非特古之诗而即古之乐也。乐有歌
有舞，凡以陶淑其性情而动荡其血气。”又曰：“诗亡而乐亡，乐亡而歌舞俱亡。自曲出而使歌者按
节以舞，命之曰‘乐府’，故今之曲即古之诗，抑非仅古之诗而即古之乐也。”以诗为主的曲体论，
在戏曲创作和审美欣赏时，总是追求一种诗的境界。如在《远山堂曲品》中，祁彪佳评及传奇《团圆
梦》时认为，作曲应“只是淡淡说去，自然情与景会，意与法合”，“盖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
其际，肤浅者不能，镂刻者亦不能”，在平远、淡远的追求中，达到其隋景交融而又合规中矩，犹如
出水芙蓉，一派天然，不假雕饰；评及《淮阴侯》时认为，填词应“词近自然，若无意为词，而词愈
佳”。清代剧作家黄图珌谈及作曲时认为：“词虽诗余，然贵乎香艳清幽，有若时花美女，乃为神品
，不在诗家苍劲古朴间而论其工拙焉。”又云：“词之有气，如花之有香，勿厌其秾艳，最喜其清豳
，既难其纤长，犹贵其纯细，风吹不断，雨润还凝。是气也，得之于造物，流之于文运，缭绕笔端，
盘旋纸上，芳菲而无脂粉之俗，蕴藉而有麝兰之芳，出之于鲜活花卉，人之于绝响奇音也。”在谈及
作曲的含蓄和蕴藉时，认为：“字须婉丽，旬欲幽芳，不宜直绝痛快，纯在吞吐包含，且婉且丽，又
幽又芳，境清调绝，骨韵生光，一洗浮滞之气，其谓妙旨得矣。”又曰：“用字须活，用笔须松。活
则亮，松则清。清如风，亮如月。其音节呜鸣然，宛若在于风月光霁间也。”在论及情与景的关系时
，认为：“情生于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自成声律。”在论及字句的选择时，认为：“落笔务在
得情，择词必须合意。”论及作曲的最高境界时，认为：“心静力雄，言浅意深，景随情至，情由景
生，吐入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华而不浮，丽而不淫，成为化工之笔也。”又曰：“情
不断也，尾声之别名也，又曰‘余音’、曰‘余文’，似文字之大结束也。须包括全套，有广大清明
之气象，出其渊衷静旨，欲吞而又吐者。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并举出《琵琶》、《西厢》为
例，进一步阐明“画工”与“化工”的区别，认为《琵琶》之所以为“画工”而未达到“化工”的境
界，主要是因为“虽《琵琶》之谐声、协律，南曲未有过于此者，而行文布置之间，未尝尽善”，更
主要的是《琵琶》较与《西厢》，人为雕琢痕迹较重，“陈腐之气尚有未消，情景之思犹然不及”。

Page 6



《生命之约》

在论及作曲的守成与创新时，黄图秘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谈道：“余自小性好填词，时穷音律。所编
诸剧，未尝不取古法，亦未尝全取古法。每于审音、炼字之间，出神入化，超尘脱俗，和混元自然之
气，吐先天自然之声，浩浩荡荡，悠悠冥冥，直使高山、巨源、苍松、修竹，皆成异响，而调亦觉自
协。颇有空灵杳渺之思，幸无浮华鄙陋之习。勿失古法，而不为古法所拘；欲求古法，而不期古法自
备。”总之，以诗词为主的曲体论，关注得更多的是“曲”对“诗词”的承继以及二者之间的共同性
，过分强调了“曲”的诗性品格，尚未真正认识到“曲”与“诗词”的本质区别，即“曲”不仅是“
乐声”的，而且还是“乐容”的，忽略了“曲”最终的表现形式和其最终的目的。但“曲体论”毕竟
提出了“曲”这一与“诗”“词”并立的概念和范畴，框定了“曲”的诗性品格，初步奠定了“曲”
这一新的艺术门类的规范，对戏曲本体论的研究具有发蒙的意义。一、以“意趣”为主的情真论与以
诗为主的曲体论过分强调“曲”与“诗”的承继和联系，注重曲的音韵形式不同，以“意趣”为主的
情真论，更关注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曲”的本意就是“曲尽人
情”，在于人的意趣情感的委婉展现。如明人张凤翼认为：“曲之兴也。发舒乎性情，而节宣其欣戚
者也。”明确指出，曲的出现就在于抒发人的性灵情感，节制和宣泄人的悲苦欢欣。明代曲论家王骥
德在论及作曲时亦认为：“作闺情曲，而多及景语，吾知其窘矣。此在高手，持一‘情’字，摸索洗
发，方挹之不尽，写之不穷，淋漓渺漫，自有余力，何暇及眼前与我相二之花鸟烟云，俾掩我真性，
混我寸管哉。”王骥德认为作曲高手重在写情，持一“情”字，便可能“挹之不尽，写之不穷，淋漓
渺漫，自有余力”。以“意趣为主的情真论”代表人物，是以“临川四梦”名震曲坛的汤显祖，其美
学思想之核心是与理学相对立的“情”的范畴。他强调“情”与“理”的不可相融和不可共存性，从
两者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中，批评了“理”对人性和人情的戕害，阐释了自己的艺术思想，形成了以
“情致”、“意趣”为核心的戏曲本体意识。沥显祖认为，情和理是不能相容的。提出“情有者理必
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论断，表现出了与程朱理学对立决绝的决心，认为：“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
法之天下。”将世界分成截然不同的“情”和“理”两个世界，并认为在朝代上，陈、隋风流崇情，
而唐承之，故“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娱广寒”；而“今天下大致灭
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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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命之约:中国戏曲本体新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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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比较多，但是可以适当管理下。分类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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